






郝镇政字〔2025〕16号

长治市上党区郝家庄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长治市上党区郝家庄镇城乡垃圾
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田间地头整治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长治市上党区城乡垃圾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的决策部署，切实抓好田间地头整治工作，结合我镇实际，制定了长治市上党区郝家庄镇城乡垃圾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田间地头整治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各村（社区）按照此实施方案开展工作。

                        长治市上党区郝家庄镇人民政府
                              2025年8月25日
长治市上党区郝家庄镇城乡垃圾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田间地头整治实施方案

    根据《长治市上党区城乡垃圾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长上住建发〔2025〕82号）和《长治市上党区城乡垃圾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田间地头整治指导意见》（长上农函〔2025〕45号）文件精神，我镇从2025年8月25日至11月20日,对“田间地头”的废弃农膜、滴灌管、农药瓶、包装袋及尾菜残果等农业生产废弃物进行集中整治,实施方案如下： 
    一、整治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区委、区政府要求,在全镇范围内扎实开展“田间地头、乱堆乱放、乱扔乱倒”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对田间地头的废弃农膜、滴灌管、农药瓶、包装袋及尾菜残果等进行集中整治回收,制定回收措施,探索回收治理新模式,在集中整治过程中坚持以镇村为主体,群众参与,标本兼治,依法治理,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实现农业设施整齐、生产过程清洁、田间环境整治美观。
    二、重点任务
    重点清理田间地头的废弃农膜、滴灌带、农药瓶、包装袋及尾菜残果等，规范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处理，推广绿色农业生产方式。
    三、实施步骤
    （一）安排部署阶段（8月25日-8月27日）
镇政府制定田间地头整治实施方案，梳理相关政策支持，提供相关技术指导服务。
各村（社区）根据实施方案的要求，全面安排排查整治工作。
    （二）排查整治阶段（8月27日-11月10日）
    各村（社区）组织开展全域排查，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时限、整改责任人；对排查出的问题，按照“先易后难、分类处置”原则，逐项整治销号，及时将相关图片、台账报送镇农科站。
    镇政府不定期对各村（社区）开展情况进行督查检查, 实行“日更新、周调度”，提供相关技术指导服务，及时总结推广好的典型经验做法,推动整治行动开展,确保田间地头清洁整齐。
    （三）成果验收阶段（11月11日-11月20日）
    各村（社区）对照重点任务形成自评报告，内容包括完成情况、存在问题、典型经验及下一步计划等，于11月15日前报镇政府农科站。
    镇政府组织相关人员验收,对“田间地头”的废弃农膜、滴灌管、农药瓶、包装袋及尾菜残果等农业废弃物全面检查,并对安排部署情况宣传发动氛围、任务完成情况、群众满意情况、长效机制建设情况等进行规范验收。
    （四）巩固提升阶段（长期坚持）
    总结百日攻坚行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梳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在全镇推广。
    健全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处理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农作物秸秆“五化”综合利用，开展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和农药、化肥废弃包装物无害化处理利用，按照“谁使用，谁回收”原则，逐步形成常态化巡查、群众监督、资金保障等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处理长效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攻坚”向“常态保持”转变。
    四、政策措施
    对照重点任务中废弃农膜、滴灌带、农药瓶、包装袋及尾菜残果等清理工作，梳理了相关现行的政策措施。
    （一）废弃农膜回收利用
1.废旧农膜回收补贴。《上党区废旧农膜回收网络体系建设实施方案》（长上农发[2025]6号）。依托我镇已建成运营的宏域垃圾处理废旧农膜回收网点（上党区高村誉信苑饭店对面），对废旧农膜价进行回收，回收价格格1.5元/公斤。
  2.农田残膜机械化回收作业补助。《上党区废旧农膜回收网络体系建设实施方案》（长上农发[2025]6号）。实施农田残膜机械化回收作业需安装机载终端监控设备，按照监控数据统计面积，以30元/亩进行标准进行补助。
    3.废旧农膜回收处置以工代赈补助。根据《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5年部分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晋农函[2025]131号）、《长治市农业农村局长治市2025年废旧地膜回收处置试点项目实施方案》（长农函[2025]35号）。各乡镇、村及地膜使用主体组织人员，特别是农民工、农村低收入人口等参与废旧地膜回收，通过捡拾废旧地膜获得相应补贴和劳务报酬，补助标准5元/公斤。（附件2《废旧地膜回收处置以工代赈试点项目发放台账》）。
    （二）滴灌管回收利用
    按照相关规定，由使用者回收。要督促使用主体及时对废弃滴灌管的进行收集，集中交付回收利用机构。
    （三）农药瓶及包装袋回收
    落实“谁生产、谁回收，谁经营、谁回收，谁使用、谁回收”原则，及时收集农药瓶及包装袋废弃物并交回经营者，不得随意丢弃。
    （四）尾菜残果等回收
    落实生产主体负责责任，按照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对田间地头尾菜残果等进行及时清理，保证环境卫生。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
    镇政府成立“百日攻坚”行动工作组，由镇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负责整治工作日常协调、调度和督查，开展相关技术指导服务。
    各村（社区）对田间地头整治工作要安排专人负责，确保田间地头整治工作有序开展。
    （二）加大资金保障
    镇政府要对相关政策支持补助资金确保及时报送。
    各村（社区）结合实际筹措配套资金，保障人员、设备等投入。
    （三）广泛宣传动员
    各村（社区）要积极宣传百日攻坚行动意义，田间地头整治相关支持政策，提高群众知晓率和参与度，形成“环境整治、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四）严格考核问责
    将百日攻坚行动纳入各村（社区）环境卫生整治综合考核，考核结果与评先评优、干部绩效挂钩。对排查不彻底、整治不到位、推诿扯皮的村（社区），由镇百日攻坚行动领导组下发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对整改不达标的，由镇纪委监委介入调查，严肃追责问责。
     附件：1.《田间地头垃圾整治排查台账》
           2.《废旧地膜回收处置以工代赈试点项目发放台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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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郝家庄镇            村田间地头垃圾整治排查台账

	序号
	排查时间
	路段或地块
	排查内容
	整改责任人
	整改时限
	整改进展
	备注

	
	
	
	废弃地膜（处）
	废弃滴灌管（处）
	废弃农药瓶及包装袋（处）
	尾菜残果（处）
	其他垃圾
	
	
	
	

	1
	
	
	
	
	
	
	
	
	
	
	

	2
	
	
	
	
	
	
	
	
	
	
	

	3
	
	
	
	
	
	
	
	
	
	
	

	4
	
	
	
	
	
	
	
	
	
	
	

	5
	
	
	
	
	
	
	
	
	
	
	

	排查人：
	
	
	
	
	
	村主干：
	
	
	
	

	注：各村每周二进行周报，按照“先易后难、分类处置”原则，逐项整治销号，及时将相关图片、台账报送镇农科站。


附件2
	废旧地膜回收处置以工代赈试点项目发放台账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所在乡镇、村
	捡拾作业面积
（亩）
	捡拾交售地膜重量    （公斤）
	  发放金额（元）   （补贴标准5元/公斤）
	备注

	
	
	
	
	
	
	
	

	
	
	
	
	
	
	
	

	
	
	
	
	
	
	
	

	
	
	
	
	
	
	
	

	
	
	
	
	
	
	
	

	
	
	
	
	
	
	
	

	
	
	
	
	
	
	
	


[bookmark: _GoBack]备注：捡拾作业主要是大田露天种植地块，需提供作业相关图片、作业面积证明，回收网点交售地膜数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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